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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谭旭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邝焜堂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霞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王曰普 董事 因公出差 张  忠 

严鉴铂 董事 因公出差 袁宏明 

李洪武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张  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 7,933,873,89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2.80 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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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A 股股票简称 潍柴动力 A 股股票代码 000338 

H 股股票简称 潍柴动力 H 股股票代码 23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郝庆贵 王丽 

办公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 号甲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 号甲 

传真 0536-8197073 0536-8197073 

电话 0536-2297068 0536-2297056 

电子信箱 haoqg@weichai.com wangli01@weicha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多年来，公司始终坚持产品经营、资本运营双轮驱动的运营策略，致力于打造最具品质、技术和成本三大核心竞争力的

产品，成功构筑起了动力总成（发动机、变速箱、车桥）、整车整机、智能物流等产业板块协同发展的格局。目前，公司主

要产品包括全系列发动机、重型汽车、轻微型车、工程机械、液压产品、汽车电子及零部件等，其中，发动机产品远销全球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和服务于全球卡车、客车、工程机械、农业装备、船舶、电力等市场。“潍柴动力发动机”“法

士特变速器”“汉德车桥”“陕汽重卡”“林德液压”等品牌，在国内均处于市场领先和主导地位，深得客户信赖，形成了品

牌集群效应。同时，公司大力推进转方式、调结构，积极谋求转型升级，持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化发展水平，公司业

务结构不断优化，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 

报告期内，受国内物流运输的高速发展、国家基建投资拉动，以及排放标准升级、蓝天保卫战等多重利好因素影响，重

卡市场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实现销售 114.8 万辆，同比增长 2.8%。报告期内本公司共销售重卡发动机 36.3 万台，同比基本

持平，市场占有率 31.6%，继续在行业内保持领先优势；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全年共销售重型卡车 15.3

万辆，同比增长 2.7%，市场占有率 13.3%，位居国内重卡企业第一梯队，竞争能力持续增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法士

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全年共销售变速器 90.9 万台，同比增长 8.9%，其中，重卡用变速箱销售 86.9 万台，市场占有率约 75.7%，

继续保持行业绝对领先地位；本公司海外控股子公司 KION Group AG（下称“凯傲”）全年销售收入 80.0 亿欧元，同比增

长 5.2%。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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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  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59,255,832,286.92 151,569,392,236.63 151,569,392,236.63 5.07% 93,183,521,384.54 93,183,521,38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57,527,308.21 6,808,342,544.23 6,808,342,544.23 27.16% 2,441,188,631.73 2,441,188,63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09,141,060.32 6,471,752,124.65 6,471,752,124.65 23.76% 2,165,448,183.47 2,165,448,183.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61,628,733.25 16,258,332,195.39 16,443,114,479.39 35.39% 8,250,433,471.03 8,392,895,213.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8 0.85 0.85 27.19% 0.31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8 0.85 0.85 27.19% 0.31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73% 20.25% 20.25% 2.48% 7.65% 7.6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05,276,365,174.18 189,638,166,629.52 189,638,166,629.52 8.25% 163,990,680,528.94 163,536,190,26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313,734,834.02 35,239,522,902.94 35,239,522,902.94 11.56% 31,738,269,620.22 31,613,798,846.3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8】15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及《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的规定，除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以及新收入准则产生的列报变化外，本集团将“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应收股利”及“应收利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

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在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

目中分拆“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股东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

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本集团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数据。另，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

还是与收益相关，在实际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据此，本集团将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从投

资活动现金流调整入经营活动现金流，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数据。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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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9,212,057,376.95 43,051,849,531.93 35,918,554,341.41 41,073,371,03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9,634,540.67 2,472,952,818.82 1,608,704,023.13 2,656,235,92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88,866,510.84 2,190,027,112.45 1,508,673,097.89 2,321,574,339.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9,206,435.50 9,313,532,015.30 -1,992,873,685.68 15,770,176,839.1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9,76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7,74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表

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24.23% 1,937,955,016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58% 1,406,100,000 1,345,905,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12% 329,538,318    

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1% 296,625,408 296,625,40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5% 163,608,906    

奥地利ＩＶＭ技术咨询维也纳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8% 142,51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6% 108,492,800    

山东省企业托管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68,540,160    

谭旭光 境内自然人 0.74% 58,842,596 44,131,94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等 0.63% 49,999,8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以上股东中，谭旭光先生为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

司未知以上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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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 年，中国政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持续显现。全年国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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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 90.0 万亿元，同比增长 6.6%。 

报告期内，受国内物流运输的高速发展、国家基建投资拉动，以及排放标准升级、蓝天保卫战等多重利好因素影响，重

卡市场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实现销售 114.8 万辆，同比增长 2.8%。报告期内本公司共销售重卡发动机 36.3 万台，同比基本

持平，市场占有率 31.6%，继续在行业内保持领先优势；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全年共销售重型卡车 15.3

万辆，同比增长 2.7%，市场占有率 13.3%，位居国内重卡企业第一梯队，竞争能力持续增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法士

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全年共销售变速器 90.9 万台，同比增长 8.9%，其中，重卡用变速箱销售 86.9 万台，市场占有率约 75.7%，

继续保持行业绝对领先地位；本公司海外控股子公司凯傲全年销售收入 80.0亿欧元，同比增长 5.2%。 

2018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9%，增速同比回落 1.3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

12.0 万亿元，同比增长 9.5%，增速同比上升 2.5 个百分点。受此影响，报告期内，工程机械行业延续增长态势，整个工程

机械行业（其中的叉车为内燃叉车）实现销售 71.1 万台，同比增长 21.5%；其中，3 吨及以上装载机市场销售 10.6 万台，

同比增长 20.6%。本公司国内销售配套 3 吨及以上装载机发动机 8.9 万台，同比增长 14.8%。继续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龙头地

位。 

报告期内，本公司坚持市场导向，加速技术升级和产品迈向高端，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继续保持了较快发展势头。2018

年，本公司共销售 12L、13L 发动机 22.0 万台，同比增长 1.6%，在重卡、3 吨及以上装载机、11 米以上客车市场的优势地

位依然稳固。同时，战略产品和战略市场销量增长明显，扬柴发动机销售 11.8 万台，同比增长 16.1%；WP9H/WP10H 发动

机销售 5.8 万台，同比增长 100.1%；农业装备用发动机销售 4.2 万台，同比增长 49.1%；叉车用发动机销售 0.4 万台，同比

增长 18.7%。报告期内，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围绕“战略落地、创新驱动、挑战自我、迈向高端”的工

作方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完成全系列国六产品规划，引领行业排放升级；深耕牵引车、环保渣土车、天然气车、港牵车

等细分产品市场，助推销量全面提升，市场领先地位更加稳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立足打造稳

定、可靠的高品质产品，创新建立并高效运行四标融合质量管理体系；缓速器、8AT 等重点研发项目顺利推进，与美国伊顿

公司联合组建中外合资高新技术企业合资项目顺利实施，国际化布局迈出重要一步。本公司海外控股子公司凯傲是全球第二、

欧洲第一的叉车及服务提供商，全球第一的供应链解决方案提供商。积极把握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和日趋细化的全球供应链

发展机遇，深度整合自动化和数字化，打造内部物流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客户在其行业创造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本公司积极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紧抓市场机遇，夯实管理基础，着力打造最具竞争力的产品，企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经营业绩再创历史新高。一是心无旁骛攻主业，经营业绩继续向好。强化产品细分市场研究，重点市场逐一

突破，行业地位持续稳固；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科学组织排产，实施“大干 100 天，冲刺 25 万”“大干三季度，冲刺

25 万台”等高产动员活动，在新一轮行业机遇中实现了大发展。二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定不移迈向高端。响应国家号

召，携手全球战略伙伴发起“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倡议，引领行业排放升级，助力污染防治，共建美丽中国。行业内最早

完成全系列国六发动机开发、认证，并满足小批量投放条件；多款发动机获得欧盟欧Ⅵ d 认证。先后成立东京创新中心、

硅谷创新中心，与北美创新中心、德国创新中心共同成为潍柴全球科技创新平台的重要支撑。2018 年潍柴动力“重型商用

车动力总成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三是深耕“一带一路”，海外业务全面向好发展。备受中白两

国领导人关注的潍柴马兹项目于 2018 年 11 月投产，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是中白“巨石”工业园第一家当年开工建设、

当年投产的企业；公司与俄罗斯卡玛斯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将逐步实现潍柴发动机当地化制造与销售。四是整

合新能源优质资源，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牵头承担国家燃料电池产业化重大专项，并先后与英国锡里斯动力控股有限公司

（Ceres Power Holdings plc.）、加拿大巴拉德动力系统有限公司（Ballard Power Systems Inc.）开展战略合作，不断推动新能

源产业化落地；成立新科技研究院、智能科技公司，整合新能源、电控、智能驾驶等资源，搭建新业务全新平台和生态。五

是全面推进潍柴 WOS 深化落地。潍柴“WOS 质量管理模式”荣获第三届中国质量奖。围绕客户满意和精准考核要求，创

新方法，构建管理、研发、制造、营销、采购等环节全价值链的客户导向机制，实施精准考核，强化过程管控，公司管理水

平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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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1592.56 亿元人民币，较 2017 年同期增长 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86.58 亿元人民币，较 2017 年同期提高 27.2%。基本每股收益为 1.08 元人民币，较 2017 年同期提高 27.2%。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  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发动机、整车及关键零部件 82,874,860,825.64 14,968,289,056.73 18.06% 6.74% -4.38% -2.10% 

叉车生产、仓库技术及供应

链物流服务 
60,308,161,621.88 15,617,861,046.85 25.90% 3.31% 8.03% 1.1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简称“新收入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

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集团自2018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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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收益。 

1、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根据新收入准则，确认收

入的方式应当反映主体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模式，收入的金额应当反映主体因向客户转让该等商品和服务而预计

有权获得的对价金额。同时，新收入准则对于收入确认的每一个环节所需要进行的判断和估计也做出了规范。本集团仅对

在2018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对2018年1月1日之前或发生的合同变更，本集团采用简化处理方

法，对所有合同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

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 

本集团除部分间接租赁业务和部分供应链解决方案建造合同受到新收入准则影响，收入确认时点发生变化外，对于主

要的销售合同，服务合同和建造合同，收入的确认时点和方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于2018年1月1日，本集团选择仅对尚未

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上述间接租赁业务中于2018年1月1日前签订且开始履行的合同均已在2018年1月1日前

完成，因此对期初未分配利润没有影响；上述建造合同收入确认时点发生的改变，导致合同资产增加人民币46,813,800.00

元，合同负债减少人民币62,418,400.00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人民币19,505,750.00元，以及期初未分配利润增加人民币

89,726,450.00元。 

2、新金融工具准则。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企业需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

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工具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将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不可撤销地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 

新套期会计模型加强了企业风险管理与财务报表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套期工具及被套期项目的范围，取消了回顾有效

性测试，引入了再平衡机制及套期成本的概念。 

本集团持有的某些理财产品，其收益取决于标的资产的收益率。本集团于2018年1月1日之前将其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2018年1月1日之后，本集团分析其合同现金流量代表的不仅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本金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因此将

该等理财产品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本集团持有的某些结构性存款，其收益与黄金、外汇等变量挂钩。本集团于2018年1月1日之前将结构性存款中嵌入的

衍生工具单独核算，主债务合同列报为货币资金。2018年1月1日之后，本集团分析其合同现金流量代表的不仅仅为对本金

和以未偿本金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因此将该等结构性存款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列报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本集团在日常资金管理中将部分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或贴现，管理上述应收票据的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

标又以出售为目标，因此本集团2018年1月1日之后将该等应收票据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金

融资产，列报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本集团于2018年1月1日之后将部分持有的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

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财务报表格式。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要求，除执行上述新

金融工具准则以及新收入准则产生的列报变化外，本集团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项目，将“应收股利”及“应收利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

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在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

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股东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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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数据。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参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潍柴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五、34（1）（3）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年7月，本公司及子公司潍柴动力(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科技”)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方式获取

湖州盈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盈灿投资”)100%股权。合并对价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均为人民币

500万元，未形成商誉。购买日确认为2018年7月9日。 

2、本年度重要新设子公司 

2018年11月26日，本公司与 Ballard Hong Kong Limited 共同设立潍柴巴拉德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

亿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5.61亿元，占注册资本的51%，Ballard Hong Kong Limited 认缴出资人民币5.39亿元，

占注册资本的49%。 

 

 

董事长：谭旭光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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